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梅州市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 

简 报 
 

（2021 年第 5 期  总第 12 期） 

 

梅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            2021 年 5月 29 日 

 

市住建局召开金融支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培训会 

梅县新城办老旧小区周边道路动工改造 

2021 年 5 月梅州市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进展情况 

 

市住建局召开金融支持城镇老旧小区 

改造培训会 

 

根据市政府工作要求，为进一步贯彻落实《广东省人民政

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粤

府办〔2021〕3号）要求，5 月 11日下午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邀请了国家开发银行广东省分行、市发展和改革局、梅州市规

划设计院专家在市住建局三楼会议室召开培训会。 

培训会上，国开行广东省分行规划发展处肖锦颖经理首先

作城镇老旧小区融资方面培训，就老旧小区改造工作背景、国

开行支持政策、内容、模式、实践案例等进行讲解。同时针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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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市老旧小区改造内容较分散、金额较小等特点，建议将基础

类、提升类、完善类改造内容进行统一谋划，通过多小区联动、

大片区统筹等多种方式实施改造，优化资源配置，形成规模效

应，构建项目自平衡模式。国开行广东省分行党委委员、副行

长卓凯表示将进一步深化银政合作关系，国开行将充分发挥自

身优势，加强与梅州的合作，推动更多新的合作项目落地落实，

助推梅州经济高质量发展。下来，市住建局将汇同市直相关单

位、各县（市、区）谋划好项目，加强与国开行的沟通合作，

借助国开行政策性、开发性金融优势，综合运用各种金融工具，

助推我市老旧小区改造，改善人居环境，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。 

接着市发展和改革局、梅州市规划设计院就如何谋划项目、

实现连片打造、全面覆盖、一次到位，将与小区直接相关的道

路、公共交通、通信、供电、供排水、停车场、农贸市场等城

镇基础设施项目集中分片打包立项，连片老旧小区整体改造方

案进行讲解。 

最后，市住建局分管负责同志提出要进一步做好完善类、

提升类项目建设工作，在养老抚育、长者饭堂、农贸市场等方

面下功夫积极谋划项目，争取以连片改造分批实施方式，进一

步争取上级资金支持。 

各县（市、区）住建局、财政局分管领导及股室负责同志，

各镇（街）业务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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梅县新城办老旧小区周边道路动工改造 

 

5 月 10 日，梅县区新城办举行华丽苑、怡迪苑、富贵花园

二期老旧小区周边道路提升工程项目开工仪式。这是梅县区中

心城区提质增优、居民居住环境优化改善的又一里程碑事件，

旨在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整治提升，进一步改善居民的居

住环境，让政策红利惠及寻常巷陌普通百姓家庭。 

华丽苑、怡迪苑、富贵花园二期老旧小区周边道路建设于

上世纪九十年代，目前地面开裂坑洼不平，绿化榕树根叶茂盛

造成地面开裂，维护成本较高，部分水沟堵塞，四线“蜘蛛网”

严重。改造项目主要为道路铺设沥青、清理公共排水系统，埋

设雨、污管道、重建绿化等。改造后将全面改善道路地面破损、

排水渠失修、“停车难”等问题，进一步改善人居环境，助力全

国文明城市创建。 

接下来，新城办将充分运用好社区“大党委”和小区党支

部等平台，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，形成良好示范效应，动员

居民积极提出建议、奋力破除卫生痼疾、主动参与小区管理。

办事处、社区、居民和施工、设计、监理单位、管线单位及相

关职能部门将深化沟通协调，形成上下统一、部门联动的改造

事务协同处理机制，推动项目有序开展。 

 

     



- 4 - 
 

2021 年 5 月梅州市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进展情况 

序

号 

区县名

称 

改造计划 改造进展情况 

涉及户

数（户） 

小区数

（个） 

1.正在开展群众工

作、手续办理等前期

准备的项目 

2.已完成前期准备、

施工单位已进场施工

的项目 

户数（户） 
小区数

（个） 
户数（户） 

小区数

（个） 

1 丰顺县 863 10 863 10 0 0 

2 兴宁市 2665 7 822 2 1843 5 

3 平远县 84 4 84 4 0 0 

4 大埔县 374 5 374 5 0 0 

5 五华县 2270 19 1090 13 1224 6 

6 梅县区 1556 8 899 4 657 4 

7 蕉岭县 733 4 733 4 0 0 

8 梅江区 1074 7 1074 7 0 0 

9 
城市排

水中心 
1505 8 1505 8 0 0 

合计 11124 72 7444 57 3680 1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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